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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全国首单项目收益公司债券落地陕西延安

2017-10-18

　　10月18日，由陕西省旅游集团延安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的我国首单项目收益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转让。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陕西省延安圣地河谷文化旅游产业园区金延安项目建设。陕西省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陕旅公司项目收益公司债券的成功发行
和挂牌转让，标志着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首单项目收益公司债券正式落地，也预示着上交所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本次发行的陕西旅游集团延安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由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基础规模为3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7亿元，最终发行规模为3.5亿元；债券期限为10年，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全
部采用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非公开发行。从发行利率来看，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低于同期限同评级的一般公司债券，市场认可度较高。

　　本期项目收益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延安圣地河谷文化旅游产业园区金延安板块一期综合开发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等。陕西省具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山水资源，更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延安圣地河谷文化旅游产业园区项目是陕甘宁革命老区“国家重点红色旅游区”振兴规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期项目收益债券的发行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我国文化资源的输出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收益债为公司债的子品种，在审核程序、发行方式、上市（挂牌）交易、投资者适当性、登记托管、清算交收、监督管理及其法律责任方面遵从现行公司
债的规定。具备公司债券发行条件可以发行项目收益债券，募集资金用于项目投资、建设、运营或收购，且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为主要偿债来源。这一创新
债券品种综合考虑了项目融资需求、资金用途和项目收益，实现“借、用、还”相统一，为企业开拓了项目融资的新渠道、解决了项目周期与融资期限错配的问
题，同时有助于丰富交易所债券市场内涵，推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下一步，上交所将按照证监会的整体工作安排，结合上交所资产支持证券和公司债券的融资制度，进一步完善项目收益公司债券的规则体系，加强配套制度建
设，加大项目储备力度，尤其是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内的项目，以及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倡导发展的PPP项目，争取为我国优质的待建项目、在建项目、建成项
目提供全程、全链条和无缝衔接的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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